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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 
 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关于印发《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网络信息安全责任追究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网络信息安全责任追究制

度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 年 10 月 6 日 

 

陕机电职院发〔2019〕314 号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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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网络信息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明确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责任主体(以下简称

“责任主体”)，追究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的责任，结合学校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责任主体的范围包括各学院、部门（处

室）或个人等。 

第二条 负责追究责任主体事故责任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

责任追究主体，包括科研信息处、学校各部门（处室）或各级

领导等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，各部门应根

据本制度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 

第四条 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责任认定实行“谁主管谁负

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。 

科研信息处负责学院公共网络设备及线路安全，负责校建

信息系统环境及数据安全；党委宣传部落实信息发布责任，负

责对学校网站、公众号、微博等渠道信息发布及审核，负责对

贴吧、论坛等网络渠道进行监控和引导；各部门负责所辖业务

系统的信息安全；各部门应设立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员，负责本

部门的网络及信息安全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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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发生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后，应根据安全事件造成

的影响及相关责任主体的态度，作出如下处理： 

(1)批评教育。包括责令责任主体检查、诫勉谈话等； 

(2)书面检查。责令责任主体向上级主管领导作出书面检

查； 

(3)通报批评。在部门范围内对责任主体发文通报，责令整

改； 

(4)一般处理。降低或扣除责任主体的月薪绩效，将事故写

入月度或年度考核中； 

(5)严肃处理。追究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

的负责人的管理责任，发生严重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的，对相

关责任人处以罚款、责令其赔偿事故损失、全校通报批评、降

职处理、直至开除。 

(6)报警处理。严重损坏社会或国家利益的，上报当地公安

部门处理。 

第六条 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公平公正、有责必究、过罚相当、

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责任追究范围和适用 

第七条 责任主体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

或责令作出书面检查： 

(1)发生一般或较大安全事件，未按要求上报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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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未按规定落实相关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规

范，且未导致安全事件发生的； 

(3)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后，对调查工作配合不力的。 

第八条 责任主体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

检查或通报批评： 

(1)发生重大安全事件，未按要求上报的； 

(2)未按规定落实相关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规

范，导致一般或较大安全事件发生的； 

(3)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事件，且发生安全事件后处理

及时，未对学校财产或声誉造成影响的； 

(4)经过批评教育或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后，仍不按规定落实

相关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规范的； 

(5)发生特别重大安全事件后，对调查工作配合不力的。 

第九条 责任主体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当予以通报批评或

一般处理： 

(1)发生特别重大安全事件，未按要求上报的； 

(2)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事件，且发生安全事件后处理

不及时，给学校财产或声誉带来一定影响的； 

(3)发生特别重大安全事件后，对调查工作不配合的。 

第十条 责任主体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当予严肃处理，情

况十分严重者应报警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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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事件造成后果严重并刻意隐

瞒或谎报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
(2)未按规定落实相关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规

范导致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事件，且发生安全事件后处理

不及时，给学校财产或声誉带来恶劣影响的； 

(3)发生安全事件后销毁证据、弄虚作假的。 

第十一条 对应追究责任主体责任而敷衍结案、弄虚作假

的，应当对责任追究主体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追究责任主体的责任： 

(1)因不可抗力导致发生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； 

(2)有充分证据证明完全落实了相关安全要求，由未知原因

导致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发生的。 

第十三条 责任主体主动承认过错并及时修补管理或技术

漏洞，减少损失、挽回影响，态度非常好的，可予以从轻或减

轻责任追究。 

第三章 责任追究程序和实施 

第十四条 责任追究过程采用层层负责制，下级责任追究主

体对上级责任追究主体负责。 

第十五条 责任追究程序包括调查、对调查报告审核、作出

责任追究决定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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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对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对事故责任的

初步定性由科研信息处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共同负责，并对调查

报告进行审核。 

第十七条 调查报告的审核重点： 

(一)事故的事实是否清楚； 

(二)证据是否确实、充分； 

(三)性质认定是否准确； 

(四)责任划分是否明确。 

第十八条 责任追究决定： 

(一)对责任主体作出批评教育、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通报

批评时，由责任主体所在部门或科研信息处直接决定。 

(二)对责任主体作出一般处理、严肃处理时，由责任主体

所在部门或主管部门作出决定，并报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

导小组审批通过后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对责任主体的追究决定由对应的主管部门、科研

信息处等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实施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6 日印发 


